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加快建设区县科技馆实施方案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9〕99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加快建设区县科技馆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9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加快建设区县科技馆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的
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全面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区县科技馆是基层人民群众提升科学素质的重要阵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场
所、展现科技文化成果的重要平台。加快建设区县科技馆，对于推动全市科普公共服务均
衡发展，提高科普基础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
认识，创新投入方式，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形成以重庆科技馆为龙头，远郊区县
公益性、标准化实体科技馆为基础，科普大篷车、流动科技馆、学校科技馆、数字科技馆
为延伸，辐射基层科普设施的现代科技馆体系。

　　未建科技馆的区县，要加快立项建设符合标准的科技馆。已建科技馆的区县，要进一
步改善基本常设展览和教育活动条件。主城区依托重庆科技馆等资源，开展科学普及工
作，原则上不再新建。

　　加快建设区县科技馆要坚持以下原则：



　　服务人民，突出功能。区县科技馆要采取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展览教育
和参与互动形式，通过免费开放，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
学方法，让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科学普及的获得感。

　　科学规划，厉行节约。统筹考虑城市提升需求、服务群众规模、财力条件等因素，坚
持务实管用、适度超前，科学确定建设标准、方式和年限，大力推动建筑设备和建筑智能
化，注重节省投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含脱贫摘帽区县，下同）2020年后启动
科技馆建设。

　　加强管理，注重效用。杜绝“重建设、轻管理与使用”的现象，高度重视展教内容建
设，科学确定运行管理方式，大力推动实体科技馆与数字科技馆同步建设、同步开放，确
保科技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区县主体，市级奖补。坚持分级建馆、分级管馆。各区县政府是建设区县科技馆的责
任主体，要整合资源，切实把科技馆建设、运营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不得举债搞形象
工程。市级对国家和市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科技馆建设项目予以适当奖补，其他区县原
则上不予奖补。

　　二、建设思路

　　（一）建设标准。

　　根据《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建标101—2007），综合考虑各区县经济发展状况、科
学教育水平和科技馆覆盖人口、主要功能等因素，将区县科技馆分为一类、二类、三类科
技馆（见附件1）。

　　（二）建设模式。

　　1．合建。优选与学校合建区县科技馆模式，对外挂“××区（县）科技馆”牌子，选
址宜在城区中小学校园周边，既便于学校管理使用，又便于向社会开放。

　　2．共建。与规模适当的规划馆、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科技创新中心等社会文化
重大设施和科技创新重要载体共建区县科技馆，对外同时挂“××区（县）科技馆”牌
子，实现优质展教资源共建共享。

　　3．改建。利用工业园区闲置的标准厂房等国有存量房屋改造建设区县科技馆。改建必
须确保建筑安全和质量，符合科技馆建设规范和条件。

　　4．续建。正在建设或已规划的区县科技馆，持续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力争早日投用。

　　（三）展教布设。

　　区县科技馆应具备科普教育、观众服务、支撑保障等基本功能，合理配备房屋建筑、
室外设施和展教设备等。

　　1．房屋建筑。包括展览教育用房、公共服务用房、业务研究用房、管理保障用房等房
屋。其中展览教育用房包括常设展厅和短期展厅，为科技馆建筑的核心用房，其面积应不
低于科技馆建筑总面积的60%。

　　2．室外设施。包括道路、室外管线、观众集散场地、室外展览场地、室外活动场地、
停车场地及园林绿化等室外工程。



　　3．展教装备。包括展品和技术装备等。其中展品是保障科技馆实现其科普教育功能的
核心装备，其配置和布展应富于创新、具有时代感。要精心策划布展，体现本区县主导产
业的技术创新特色。

　　三、管理体制

（一）管理主体多样化。区县科技馆纳入本级科普基地管理，由区县科协负责业务指
导。与学校合建的，由区县教育部门管理，区县科协会同区县教委组织本区县科技辅导员
队伍参与科技馆展教服务。与规划馆、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科技创新中心等社会文
化重大设施和科技创新重要载体共建的，由项目主体单位管理。单独建设的区县科技馆，
由区县科协管理，并配备相应的管理队伍。

（二）运行机制公益化。区县科技馆应突出社会公益性，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其日
常运维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鼓励组建科技馆志愿者服务队，吸收科学素质较高、乐于奉献
的市民参与科技馆的科普讲解工作。

（三）开展活动共享化。鼓励区县科技馆积极探索“馆校合作”模式，将科技馆资源
与学校教育特别是科学课程、综合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相结合，促进校外科技活动与学
校科学教育有效结合，把区县科技馆打造成为当地中小学生的“第二课堂”。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全市区县科技馆建设工作推进机制，定期研究解决科技馆
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市科协要加强与中国科协、中国科技馆对接，对区县科技馆建设提供
全方位指导。有关区县要结合各自实际，尽快制定建设方案，报市科协审核后按相关建设
程序实施。

（二）强化经费保障。有关区县政府要将科技馆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精打细算、
加强监管，确保专款专用、管好用好。市级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对国家和市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区县科技馆建设项目分类进行一次性奖补（见附件2）。

（三）强化跟踪问效。各区县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切实解决好项目建设、运行、管
理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把区县科技馆建好管好用好，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更好
的科普公共服务。


